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1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4
号）、《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晋城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豁免清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制度改革，不断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能，现将我县免于办理或

无需办理的审批事项豁免清单（第一批）予以公布，符合附件表中

阳政办发〔2021〕49 号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阳城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
豁免清单（第一批） 的通知

- 1 -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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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类别清单范围内的建设工程

和建（构）筑物，可免于或无需办理其对应的审批事项。

本清单根据“放管服”改革及国家相关政策要求进行动态更

新，各有关部门可及时提出相关更新申请。

附件：阳城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豁免清单（第一批）

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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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8 日印发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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